
家庭人员信息误差 一番周折查询

案件的源头得从邱女士父母的一套房子说

起。 邱女士有兄妹 5 人， 母亲早在 1995 年过世，

父亲于 2017 年 8 月过世。 父母有一套位于星火

农场的房子， 这套 50 多平方米的房子是们兄妹

要继承的遗产。 父母过世后， 房子一直空关， 兄

妹等人经商量， 决定把房子卖了。 卖房先要做遗

产继承公证。 邱女士兄妹就来到奉贤公证处， 申

请办理房屋继承公证。

“父母的房子总归由子女们来继承， 没啥纠

葛的。” 这家人原本这样想。

受理这起案件的是公证员朱伟、 助理孙华凯

及调查部部长张火龙。 在办理过程中公证人员发

现， 这起案件并非当事人所想的那么简单， 涉及

到的问题错综复杂， 调查取证困难重重。

当张火龙去邱女士父母单位查人事档案时，

资料上反映的只有邱女士的祖父母及外祖父母的

信息， 他们五兄妹的信息不全。 于是， 张火龙去

了星火派出所查邱女士等人的户籍档案。 五兄妹

的关系虽然已查实， 但张火龙发现邱女士的哥

哥， 档案上写的名字与现在使用的名字不一样。

而邱女士哥哥的档案上， 所记载的只有现在使用

的名字， 没有显示曾用名。 张火龙又查其他兄妹

的档案， 结果反映的还是现在的名字。

在向邱女士兄妹进一步了解情况中， 张火龙

得知，邱女士哥哥从学校毕业后就去外地当兵，他

的档案一直是与家人分开的。 那么如何证明两个

名字都是同一人的？ 张火龙与公证员商量后，决

定到学校去查。 在邱女士哥哥所就读的小学，他

们终于查到了他的曾用名， 并通过学校出具证

明，证实这两个名字都是邱女士哥哥的。

攻破了这一难题， 又出现了另一个难题。 公

证人员发现邱女士母亲人事档案上的名字与产证

上的名字不一样， 档案上的姓是孙， 产证上的姓

是沈。 而从派出所所出具的户籍证明显示， 邱女

士母亲的姓是 “沈”， 张火龙又到房管局调取原

始材料， 也是 “沈”， 这就说明当时交易中心把

邱女士母亲的姓写错了， 房管局对此出具了 “名

字有误” 的相关证明。

母亲先于外婆过世 引发诸多问题

查清邱女士家人的信息只是解决了其中一块

问题， 更大的难题正等待着公证人员去解决。

按常规， 办理不动产遗产继承公证， 首先必

须查明被继承人父母状况。 当张火龙调取邱女士

父母档案时， 发现邱女士的外婆死亡时间是在邱

女士的母亲死亡时间之后， 这一发现即产生了一

系列法律问题———首先是转继承， 邱女士外婆有

权继承女儿遗产的份额， 但这一份额因外婆的死

亡转为其他子女继承。 在进一步调查中， 张火龙

获知邱女士外婆有 9 个子女， 其中 3 名子女已过

世， 由此又引发了代位继承， 由这 3 位长辈的子

女分别代替父母继承应得的份额。

“明明是父母留下的房子， 到公证处来办理

公证， 怎么成了这么多人共有的？” 对此， 邱女

士兄妹想不通。 当公证人员告知他们， 必须通知

这些人到公证处做询问笔录时， 他们产生了更大

的情绪———年岁已久， 这些亲戚东南西北， 有的

还从未联系过， 如何联系他们？ 又是一大难题。

就在公证人员想方设法协助当事人一起联系

时， 邱女士的一位哥哥有一天突然怒气冲冲来到

公证处吵闹， 说公证人员办证时间长， 有 “猫

腻”。 对此， 公证人员耐心细致进行解释， 从法

律上的规定到调查取证的难度等， 一一阐明， 让

当事人明白了办证所需的相关手续及程序。

开启便民绿色通道 上门查看患者

当涉及到继承的相关人员都联系上后， 新的

问题又出现了。 在公证人员为当事人做笔录时，

当事人告之， 他们兄妹中有一位因病已瘫痪在

床， 生活不能自理。

根据法律规定， 无行为能力者不得放弃继承

权， 必须指定一名监护人代替主张继承其份额。

鉴于这位当事人不能行走， 奉贤公证处开启了绿

色通道， 公证人员朱伟、 孙华凯专程来到当事人

家中， 对当事人的身体状况进行了查看， 了解到

当事人的日常生活完全由其女儿照顾， 该女儿作

为监护人可以代替她主张上述不动产的继承权。

至此， 这起案件的一系列证明材料已全部收

集到位， 涉及到的继承人分别做好询问笔录。 其

中邱女士外婆一方的当事人除一位患者外， 其余

都放弃继承。 最终， 这套房子分别由邱女士兄妹

五人及他们的一位长辈共同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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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卖父母遗产房屋 扯出22人有继承权

保安报警 1万元奖励被抢走？

2018 年 12 月 17 日晚上， 气愤的郑某在出

租车上拨打了报警电话， 称自己被殴打并被抢了

钱。 警方调查时， 郑某称， 自己两天前去面试了

宝山区某商场的保安工作， 并被聘用。 第一天上

班， 他就发现中控室的电脑上记录了许多商场的

消防安全隐患， 他向同事和领导反映， 但他们似

乎并不在意。 为了引起公司重视， 郑某用手机拍

摄了监控中消防设施的照片和视频， 并于当天发

布到了自己的个人微博上。

第二天，郑某接到了领导的电话，他赶回宿舍

发现有许多人等着他。原来，他的这则微博引起了

商场总公司的注意， 并派下属物业公司的相关负

责人向郑某了解情况。 “他们问我为什么发微博，

还让我删除，我就是为了让他们重视消防问题。 ”

郑某表示， 是物业公司的人主动问他要多少

钱， 他才说自己举报消防问题有功， 应该予以奖

励，物业公司同意给他 1 万元，郑某也同意删除微

博。 “物业公司的人删除了我发的微博，也把 1 万

元现金给我了。”郑某说，他以为这件事到此结束，

没想到过了一会，某保安公司的人又来了。

原来， 这家商场的物业公司与某保安公司有

着合作关系， 商场的不少安保人员都是通过这家

保安公司招来的， 郑某也不例外。 得知郑某发微

博揭发问题被 “奖励” 了 1 万元， 保安公司想让

郑某把钱还回去。

到手的钱哪有拱手相让的道理， 郑某当然不

愿意。“他们有三个人，见我不肯给钱就扇我耳光，

我因为害怕就把钱拿出来了。 ”郑某告诉警方。

根据郑某的描述， 他是被打了， 还被拿走了

钱，可事实真的都像他说的那样吗？作为证人接受

询问的胡先生和林先生，他们的说法有些不同。

突然改口 给钱就肯删微博

胡先生是涉案商场物业公司的工程经理， 去

年 12 月 17 日上午， 他接到了总公司的电话， 说

有人在网上散布有损商场声誉的信息， 而根据发

布者的信息， 他似乎是 “内部人员”。 胡先生和

同事立刻排查， 发现发布信息的人是刚应聘来做

保安工作的郑某。

胡先生和几位同事去保安公司的宿舍找郑

某， 同时联系了同公司的秩序经理林先生与保安

公司的相关负责人。 当天下午， 胡先生等人见到

了郑某， 他们希望郑某删除在微博上发布的信

息， 但是郑某不同意， 坚持表示是公司违反消防

管理条例， 他有发布信息的自由。

双方僵持了一段时间后， 郑某开始改口了，

“他说自己不能继续干这份工作， 年底找工作有

难度， 还说现在没有钱了……过了一会又说离过

年还有 50 多天， 按照公司一天 200 元的工资，

到过年差不多要 1 万元， 让我们给 1 万元， 他就

删信息。” 胡先生、 林先生和几位在场同事的证

词中都提到了这一点。

“我们商场的消防设施没有问题， 郑某根本

没有到现场查看， 让许多不知情的人信以为真，

对公司品牌会产生不良影响。” 为了尽快消除影

响， 胡先生他们答应了郑某的要求， 林先生取了

1 万元现金给郑某， 并请同事删除了郑某所发微

博和手机中一个名叫 “证据” 的文件夹。 郑某拍

摄的 “消防隐患” 照片和视频都存在其中。

早有前科 涉嫌敲诈被批捕

胡先生等人确认微博和相关照片都已删除

后， 离开了郑某的宿舍。 路上， 他们巧遇了找郑

某了解情况的保安公司相关负责人张先生。

“物业公司的人说， 郑某是我们保安公司的

人， 所以这 1 万元的账要算在我们公司头上。 我

当时听了很生气， 就想把钱要回来。” 张先生接

受警方询问时表示， 他和两名同事去找郑某想让

他把钱还回去， 但郑某不愿意， 双方开始争吵，

还动起手来。 郑某被扇了几下耳光还被打了几

拳。 后来， 郑某可能害怕了， 就把钱拿了出来。

这份工作郑某是真的没法做下去了， 他要求

保安公司支付他工作 1 天的工资和回家路费， 张

先生也答应了这一要求， 一共给了他 1200 元钱，

还帮他把行李搬到楼下。 不料， 咽不下这口气的

郑某却报了警……

张先生他们打人肯定是不对的， 但综合整体

情况， 警方发现郑某的行为反而涉嫌触犯法律。

而且， 在此之前， 郑某已经有过一次类似行为。

根据另一家保安公司项目经理王先生的证

词， 2018 年 11 月下旬， 郑某曾在他们公司做过

保安， 工作岗位是一家大型商场的中控室。 同样

的， 郑某曾拍摄过中控室内消防设施不合理地

方， 并把视频、 照片发布到网上， 还将公司营业

执照、 宿舍管理通告等也发到网上， 配文都是有

损公司形象的内容。

当王先生找到郑某， 希望他删除这些信息

时， 郑某提出要钱， 并称如果不给就会继续发

布 。 最终 ， 王先生给了郑某包含工资在内的

5000 多元 “买太平”。

承办该案的宝山检察院检察官认为， 郑某拍

摄商场内部消防监控的视频、 照片并配合毁誉性

的文字发布在社交媒体上， 主观目的就是实施敲

诈勒索。 郑某于 2018 年 12 月 17 日敲诈勒索某

物业公司 1 万元， 2018 年 12 月 15 日以相同方

式敲诈勒索某保安公司 2000 余元， 其行为已涉

嫌敲诈勒索罪。 日前， 郑某已经被批准逮捕。

保安被打遭抢劫？ “被害人”反转成嫌疑人
□法治报记者 徐荔

去年 12 月 17 日 ， 郑

某向警方报案， 称自己被 3

人殴打并被抢走 1 万元。 警
方经过调查后却发现， 这起

“抢劫案” 另有隐情……

案件最后出现了 “反

转”， 报警的 “受害人” 郑
某不但没有拿回钱， 还因涉

嫌敲诈勒索被上海市宝山区

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郑某
到底做了什么？

□法治报记者 夏天

法治报通讯员 严爱华

“明明是父母留下的房

子， 为何到公证处来办理公
证 ， 却成了这么多人共有

的？”

一份遗产继承公证， 涉
及当事人四代 22 人， 其中

10 人已死亡 ， 1 人丧失行
为能力； 涉及相关单位 11

家 ； 涉及法律关系有转继

承、 代为继承， 还有无民事
行为能力者、 原始材料名字

有误等……

近日， 上海奉贤公证处

抽丝剥茧、 层层破解这起复

杂棘手的公证， 终按法律规
定办妥相关公证手续， 把公

证书发放给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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